
年節訂房收取之定金，不可超過總房價 30%！ 
農曆新年即將到來，此連續假期因為屬旅遊旺季，飯店床位

往往一位難求，因此及早訂房非常重要。但越早排定的預約

訂房，其中等待的時程越長，變數大，往往容易導致消費糾

紛。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提醒過年期間計畫出遊有訂房需求

的消費者，可依「觀光旅館業與旅館業及民宿個別旅客直接

訂房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 主張權利，以保

障自身訂房消費者權益。  

為確保訂房契約的公平合理性，交通部觀光局於 102 年 8月

1 日公告「觀光旅館業與旅館業及民宿個別旅客直接訂房定

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，並自 102 年 10 月 1 日

正式上路。此契約適用於個別旅客直接及透過訂房中心向觀

光旅館業、旅館業、民宿訂房者。  

依據行政院消保處統計資料，去年 102 年 7 月至 12 月累計

163 件與訂房有關之消費糾紛，經分析其案例類型，多為業

者欠缺完整揭露相關消費資訊、收取高額定金、當消費者欲

解約時應負擔高額之違約費用(甚至於沒收全部所繳房價)

以及繳費後業者歇業無提供服務，為免發生前述消費糾紛，

消費者訂房時應注意：  

一、業者是否提供充分相關住房消費資訊？  

業者對於房價總金額（含稅及服務費）、付款方式、房價是

否包含餐點、房間內是否提供空調設備、盥洗用具、網路服

務以及是否有接送服務等資訊完整充分揭露。  

二、業者所收取之訂房定金不可超過總房價 30%  

由於年節旅遊旺季，業者為確保訂房者確定入住，部分業者

要求消費者於訂房時即須要支付全額房價費用，倘發生消費

者因故無法入住欲取消訂房時，往往將消費者所預繳之費用

全部沒收，致造成糾紛，因此於觀光旅館業與旅館業及民宿

個別旅客直接訂房定型化契約應記載第 4 點規定：當消費者

訂房時，倘業者要收取定金，最高不可超過約定總房價的

30%。  

三、業者是否依旅客解約通知時間退還已繳的定金  



身處變動的環境，計畫往往趕不上變化，為避免因消費者解

除訂房契約，業者不退還定金或僅退還少部分費用所產生之

消費糾紛，消費者於訂房時，應注意業者解約契約條款是否

依消費者通知退房時間依比例退還消費者所繳之定金(詳下

附表)。  

四、慎選合法提供住宿的業者  

合法業者須通過建築、消防等確保房客安全性之標準要求，

而天有不測之風雲，當發生地震、火災時，消費者將因選擇

合法業者而獲得更高安全品質的保障。  

行政院消保處再次提醒您，事先做好旅行規劃，訂房前應三

思，最好先電洽詢問，了解訂房相關規定，方可避免發生消

費糾紛，也才能快快樂樂出門，平平安安回家。  

 

＊業者因旅客解約應退還已繳之定金比例    

 消費者解除契約時，應通知業者，並得要求業者依下列標

準返還已繳之定金： 

解約通知距離預定住宿日 得請求業者退還定金百分比 

14 日 100% 

10-13日 70% 

7-9 日 50% 

4-6 日 40% 

2-3 日 30% 

1 日 20% 

當天 不退 

 

 

 

 

 

資料來源：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


